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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常政办发〔2020〕53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

在常就业创业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辖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常州经开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决

策部署，现就深入实施“龙城英才计划”，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

业创业工作提出如下措施。

一、放宽落户门槛

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，有来常发展意向,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

历或者取得高级工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的

人员，可以申请“先落户后就业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人

社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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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支持自主创业

深入推进“龙城青年大学生创业”三年行动计划，按规定落实

创业培训补贴、开业补贴、大学生创业者社保补贴、创业租金补

贴、创业带动就业补贴、富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扶持政策。开

展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遴选并给予最高 10 万元的资助。项目入

选“龙城英才计划”领军人才优先支持项目的，给予最高 800万元

创业资助支持，以及最高 3000万元的“人才贷”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人社局、市人才办、市财政局）

三、拓宽就业渠道

全年全市组织举办 30 场公益性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会，采

集、开发不少于 6万个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。开发 3100个就业

见习岗位，对参加就业见习人员，每月按最低工资标准的 60%

给予生活补贴，并为其办理工伤保险。各级事业单位今明两年提

高空缺岗位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比例，其中今年招聘比例不低

于招聘岗位总数的 70%。国有企业今明两年连续扩大招聘高校毕

业生规模，其中今年招聘比例不低于新增招聘人数的 50%。加大

定向扶持力度，对城乡低保家庭、残疾、获得国家助学贷款、建

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家庭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毕业

年度毕业生，给予每人 1500元的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国资办）

四、促进吸纳就业

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、离校 2年内未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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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高校毕业生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按实际招用人数，在相

应期限内给予社保补贴，补贴期限不超过 1年。离校 2年内未就

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给予不超过 2年的

灵活就业社保补贴。2020 年度，对中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

校毕业生并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，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）

五、加强安居保障

在原有政策基础上，提高博士购房补贴标准并扩大补贴对象

范围，对企业新引进的人才 2年内购房的给予补贴：

1. 45 周岁以下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（包括境外取得博士学

位的归国留学人员），给予最高 30万元购房补贴；给予引才企业

6万元引才资助。

2. 35周岁以下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、《泰晤士报》高校

排名 400强大学、中国科学院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全日

制本科生，给予 5万元购房补贴。

3. 35 周岁以下符合我市产业发展的紧缺工种高级技师、技

师分别参照硕士研究生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本科生，给予 5

万元购房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才办、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）

六、提供交通便利

新来常州就业创业并参加社会保险的应届高校毕业生、技工

院校高级工班和技师班（预备技师班）应届毕业生，可申请办理

专属地铁卡，自办卡之日起给予一年免费乘坐地铁通勤支持。（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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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国资办、市轨道公司）

七、鼓励社会实践

积极组织举办各类高层次人才对接、课题项目研究、社会实

践等活动。

1. 对应邀来常参加“万名硕博常州行”系列活动的硕博研究

生，给予交通及食宿等补贴。

2. 对来常参加社会实践的研究生，给予交通等补贴。完成

课题项目研究目标的，除接收单位提供食宿和生活待遇外，给予

2000-3000元/人的课题补贴，并给予指导老师（导师）1000-2000

元的带教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）

八、加强校地合作

1. 减轻用人单位招聘成本，对参加我市“名校优才引进计

划”等引才活动的用人单位，免收租场费、席位费、招聘海报制

作和布展等费用，并根据招聘会性质和地域，相应减免食宿费及

交通费。

2. 设立荐才和引才工作补贴。对积极向我市推荐人才的高

校就业工作部门和引才成效突出的我市企业人力资源部门，经评

选后给予 3-5 万元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才办、市人社局、市

财政局）

九、优化职业培训

组织有培训意愿在常大中专（技、职）院校在校生和高校毕

业生参加创业和职业技能培训，并按规定落实相关职业技能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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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政策。充分运用我市职业技能培训“云平台”，提供职业技能

培训“线上+线下”一体化服务，引导高校毕业生提高就业创业能

力。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人员并稳岗就业的，按照 2020 年

净增参保人数每人 500 元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以工代训补助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）

十、落实税收优惠

毕业年度内（1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）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个

体经营的，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，3年内可按每年 14400

元限额依次扣减相关税款。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

业生，与其签订１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

的，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当月起，3年内可按实际

招用人数予以每人每年 7800元限额依次扣减相关税款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税务局、市人社局）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全市现有政策与本文件不一致

的，以本文件为准。

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6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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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常州军分区。

  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 3日印发


